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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１章、第４章、第５章和附录犃至附录犉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６《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删除“最高设计车速小于２５ｋｍ／ｈ的车辆”（见第１章，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６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行车制动系统、应急制动系统、独立制动系统、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助力制动系统、防

抱死制动系统、车轮抱死、峰值制动力系数、最高车速、脱开发动机、初始制动温度、轻负载、试

验速度、制动距离、基准试验和全循环的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删除了制动装置零部件、空载车辆、湿制动器的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６年版的３．５、３．８和３．９）；

———修改了制动系统的功能和特性要求（见４．２和４．３，２００６年版的４．１．２和４．２）；

———增加了制动主缸要求、警示灯要求、摩擦衬片要求和制动系统的性能要求（见４．４、４．５、４．６和

４．７）；

———修改了试验道路要求、环境条件要求、试验速度要求、自动变速器要求、车辆位置和车轮抱死要

求、试验顺序要求和试验方法（见第５章，２００６年版的Ａ．１．２和Ａ．１．３）；

———增加了磨合、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同时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高

速制动试验、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部分失效试验、助力制动系统失效试验和联动制动系统失效

试验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见附录Ａ～附录Ｅ）；

———删除了脱开发动机的０型试验和两轮摩托车、结合发动机的０型试验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

（见２００６年版的Ａ．１．４．２和Ａ．１．４．３）；

———修改了湿式制动试验和衰退试验的试验方法（见 Ａ．３．４和 Ａ．３．６，２００６年版的 Ａ．１．４．４和

Ａ．１．６）；

———修改了驻车制动系统试验的适用范围、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见Ａ．３．５，２００６年版的Ａ．２．３）；

———修改了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见附录Ｂ，２００６年版的附录Ｂ、附录Ｃ）；

———增加了试验路面峰值制动力系数的试验方法，并作为规范性附录写入标准（见附录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门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五羊本田摩托车（广州）有限公司、福田雷沃国际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重庆南方摩托车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贺文杰、路林、王青、王佳佳、阮宜山、施继民、马玉林、王成芳、汪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３８２—１９８５；

———ＧＢ／Ｔ５３８２．１—１９９６；

———ＧＢ１７３５５—１９９８；

———ＧＢ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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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残疾人用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３５９．４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４部分：两轮车和三轮车质量

ＧＢ／Ｔ５３７８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ＡＳＴＭＥ８６７　与车辆路面系统有关的术语（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ＴＭＥ１１３６　标准的子午线基准试验轮胎的标准技术要求（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Ｒａｄ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ｓｔＴｉｒｅ）

ＡＳＴＭＦ４０８　用拖挂车朝正前方制动时潮湿牵引用轮胎的试验方法（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ｉｒｅｓｆｏｒ

Ｗｅ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ｈｅａｄＢｒａｋ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ＴｏｗｅｄＴｒａｉｌｅｒ）

ＡＳＴＭＦ４５７　装有模拟或数字仪器的测速轮上速率及距离校准的方法（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ｏｇ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界定的Ｌ类车辆的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制动系统　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使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减速或停车，或使已经停驶的车辆保持静止状态的零部件组合。该装置由控

制器、传能装置和制动器组成，但不包括发动机。

３．２

控制器　犮狅狀狋狉狅犾

由驾驶员直接操纵用以向传能装置提供制动或控制所需能量的部件。

３．３

传能装置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

控制器和制动器之间连接其功能的零部件组合。

３．４

制动器　犫狉犪犽犲

制动系统中产生阻止车辆运动作用力的部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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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行车制动系统　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使行驶中的车辆减速的制动系统。

３．６

应急制动系统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装有联动制动系统的车辆上安装的第二套行车制动系统。

３．７

独立制动系统　狊犻狀犵犾犲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

只作用于一个车轴上的制动系统。

３．８

联动制动系统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犆犅犛

ａ）　对于两轮轻便摩托车（Ｌ１ 类）和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操纵单个控制器可以联合控制不同车轮

上至少两个制动器的一套行车制动系统；

ｂ）　对于三轮轻便摩托车（Ｌ２ 类）和正三轮摩托车（Ｌ５ 类），操纵单个控制器可以联合控制全部车

轮上制动器的一套行车制动系统；

ｃ）　对于边三轮摩托车（Ｌ４ 类），操纵单个控制器可以至少控制前轮和后轮上制动器的一套行车制

动系统。同时控制后轮和边轮的制动系统应认为是一个后制动器。

３．９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　狊狆犾犻狋狊犲狉狏犻犮犲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犛犛犅犛

控制所有车轮上制动器的制动系统，该系统由单一控制器控制两个或多个子系统。任意一个子系

统的失效（如液压管路泄漏引起的系统失效）不能影响其他子系统的功能。

３．１０

助力制动系统　狆狅狑犲狉犪狊狊犻狊狋犲犱犫狉犪犽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由一个或者多个供能装置辅助驾驶员的体力施加制动力的制动系统。例如真空助力制动系统（带

真空助力器）。

３．１１

防抱死制动系统　犪狀狋犻犾狅犮犽犫狉犪犽犲狊狔狊狋犲犿；犃犅犛

一个能够判别车轮相对于地面的打滑程度，且能自动调整车轮的制动力，从而限制车轮相对于地面

的打滑程度的系统。

３．１２

车轮抱死　狑犺犲犲犾犾狅犮犽

当车轮滑移率为１．００时的情况。

３．１３

峰值制动力系数　狆犲犪犽犫狉犪犽犻狀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犘犅犆

基于滚动轮胎最大减速度测得的轮胎与道路表面的摩擦系数。

３．１４

最高车速　犞犿犪狓

按ＧＢ／Ｔ５３７８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最高车速。

３．１５

脱开发动机　犲狀犵犻狀犲犱犻狊犮狅狀狀犲犮狋犲犱

发动机与驱动轮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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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初始制动温度　犻狀犻狋犻犪犾犫狉犪犽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实施任何制动前，制动器的温度。若同时控制多个制动器，选取温度最高的制动器的温度。

３．１７

满载　犾犪犱犲狀

将车辆加载到其厂定最大总质量（按ＧＢ／Ｔ５３５９．４）。

３．１８

轻负载　犾犻犵犺狋犾狔犾狅犪犱犲犱

车辆整车整备质量（按ＧＢ／Ｔ５３５９．４）加上驾驶员质量（７５ｋｇ）加上试验设备质量（１５ｋｇ）的总质量

与满载质量相比的较小者。

在低摩擦系数路面上进行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时，试验设备质量（包括保护支架）为３０ｋｇ。

３．１９

试验速度　狋犲狊狋狊狆犲犲犱

驾驶员开始操纵控制器时刻的车辆速度。若试验中规定应同时操纵两个控制器，以开始操纵第一

个控制器的时刻作为开始操纵控制器时刻。

３．２０

制动距离　狊狋狅狆狆犻狀犵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车辆从驾驶员开始操纵控制器时刻至车辆完全停止时刻所经过的距离。若试验中规定应同时操纵

两个控制器，以开始操纵第一个控制器的时刻作为开始操纵控制器时刻。

３．２１

基准试验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狋犲狊狋

为判定制动器性能，在热衰退过程或湿式试验之前进行的一次或多次制动试验。

３．２２

全循环　犳狌犾犾狔犮狔犮犾犻狀犵

防抱死制动系统反复或持续调节制动力，以防止直接控制的车轮抱死。

４　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车辆应满足其车辆类型和制动系统特性所规定的试验要求。

４．２　制动系统的功能

４．２．１　行车制动系统功能

应保证驾驶员在正常驾驶位置上，双手无须离开方向把（或方向盘）就能操纵行车制动系统的控

制器。

４．２．２　应急制动系统功能（若装有）

应保证驾驶员在正常驾驶位置上，至少一只手握住方向把（或方向盘）就能操纵应急制动系统的控

制器。

４．２．３　驻车制动系统功能（若装有）

４．２．３．１　如果车辆上装有驻车制动系统，该系统应使车辆稳定在５．１．１．３描述的试验坡道上。

３

犌犅２００７３—２０１８



４．２．３．２　驻车制动系统应：

ａ）　包含一个控制器，且与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分开；

ｂ）　仅使用纯机械方式将工作部件锁止。

４．２．３．３　应保证驾驶员在正常驾驶位就能操纵驻车制动系统。

４．２．３．４　三轮轻便摩托车（Ｌ２ 类）、边三轮摩托车（Ｌ４ 类）和正三轮摩托车（Ｌ５ 类）安装的驻车制动系统

应按附录Ａ的Ａ．３．５进行试验并满足性能要求。

４．３　制动系统的特性

４．３．１　两轮轻便摩托车（Ｌ１ 类）和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上应装有两套独立的行车制动系统，或装有一套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其中至少一个制动器控制前轮，一个制动器控制后轮。

４．３．２　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的特殊要求：

ａ）　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１５０ｍＬ且小于等于２５０ｍＬ的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应安装防抱死制动系

统或联动制动系统；

ｂ）　发动机实际排量大于２５０ｍＬ的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前、后轮均应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

４．３．３　边三轮摩托车（Ｌ４ 类）应符合４．３．１的规定，若能满足各项试验所规定的各项性能要求，则边车不

必装制动器。

４．３．４　三轮轻便摩托车（Ｌ２ 类）应装有一套驻车制动系统以及下列制动系统之一：

———两套独立的行车制动系统（联动制动系统除外），同时操纵时可以控制全部车轮上的制动

器，或；

———一套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或；

———一套能够控制全部车轮上制动器的联动制动系统以及一套应急制动系统，该应急制动系统可

以是驻车制动系统。

４．３．５　正三轮摩托车（Ｌ５ 类）应装有一套驻车制动系统和一套控制全部车轮上制动器的脚控行车制动

系统，该脚控行车制动系统为：

———一套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或；

———一套联动制动系统和一套应急制动系统，该应急制动系统可以是驻车制动系统。

４．３．６　如能满足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的要求，两套独立的行车制动系统可以共用同一制动器和传能

装置。

４．４　制动主缸

使用液压传能装置的车辆，制动主缸应符合下列要求：

———每套制动系统应有一个独立、密封、有盖的储液室；

———储液室最小容积应为制动器从全新摩擦衬片状态调整到摩擦衬片完全磨损状态所需液体容量

的１．５倍；

———应在不打开储液室的情况下，即可对液面进行检查。

４．５　警示灯

４．５．１　制动系统警示灯的位置应方便正常操纵位置上的驾驶员观察识别。

４．５．２　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车辆应装有一个黄色警示灯：

ａ）　警示灯应在车辆点火开关打开时点亮，功能检查完毕后熄灭；

ｂ）　当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故障，影响系统信号的产生和传递时，警示灯应予以指示。只要故障存

在且点火开关处于“开”位置，警示灯应一直指示。

４．５．３　安装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车辆应装有一个红色警示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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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警示灯应在车辆点火开关打开时点亮，功能检查完毕后熄灭；

ｂ）　警示灯应在下列情况下予以指示：

———作用在控制器上的控制力不大于９０Ｎ时产生液压失效的情况，或；

———未操纵控制器时，制动主缸储液室的液面低于下列情况中较高的一项时：

１）　车辆技术文件规定的液面高度；

２）　小于或等于储液室容积的一半。

ｃ）　只要故障存在且点火开关处于“开”位置，警示灯应一直指示。

４．６　摩擦衬片

４．６．１　制动器摩擦衬片的磨损应能通过自动或手动调整装置来补偿。

４．６．２　应在不拆除制动器的情况下观察到摩擦衬片的磨损情况。若无法观察到摩擦衬片的磨损情况，

应利用适当的装置进行检查。

４．６．３　试验进行中及完成后，摩擦衬片不应分离，制动液不应泄漏。

４．６．４　摩擦衬片材料不应包含石棉。

４．７　制动系统的性能

４．７．１　制动性能要求见附录Ａ。

４．７．２　防抱死制动系统（若装有）的性能要求见附录Ｂ。

４．７．３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若装有）部分失效试验的性能要求见附录Ｃ。

４．７．４　助力制动系统（若装有）失效试验的性能要求见附录Ｄ。

４．７．５　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的性能要求见附录Ｅ。

５　试验

５．１　试验条件

５．１．１　试验道路要求

５．１．１．１　高摩擦系数路面

５．１．１．１．１　试验区域应保持清洁、干燥，试验路面应水平，坡度不大于１％。

５．１．１．１．２　除非有其他特殊要求，试验路面的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为０．９±０．１。

５．１．１．１．３　高摩擦系数路面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的试验方法见附录Ｆ。

５．１．１．２　低摩擦系数路面

５．１．１．２．１　试验区域应保持清洁，试验路面应水平，坡度不大于１％。

５．１．１．２．２　试验路面的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不大于０．４５。

５．１．１．２．３　低摩擦系数路面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的试验方法见附录Ｆ。

５．１．１．３　驻车制动系统试验坡道

驻车制动系统试验坡道应为１８％坡度的试验平面，试验平面应清洁、干燥，且在试验车辆的重量下

不发生变形。

５．１．１．４　试验道路宽度

５．１．１．４．１　对于两轮轻便摩托车（Ｌ１ 类）和两轮摩托车（Ｌ３ 类），试验道路的宽度为２．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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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４．２　对于三轮轻便摩托车（Ｌ２ 类）、边三轮摩托车（Ｌ４ 类）和正三轮摩托车（Ｌ５ 类），试验道路的宽

度为２．５ｍ加上车辆宽度。

５．１．２　环境条件要求

５．１．２．１　试验时，环境温度应在４℃和４５℃之间。

５．１．２．２　试验时，平均风速应不大于３ｍ／ｓ，瞬时风速应不大于５ｍ／ｓ。

５．１．３　试验速度要求

试验速度的误差范围是±５ｋｍ／ｈ。如果实际试验速度偏离规定试验速度，则实际制动距离应按附

录Ａ．１．３的公式进行修正。

５．１．４　自动变速器要求

５．１．４．１　无论试验条件要求“脱开发动机”或“结合发动机”，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均应完成全部的制

动性能试验。

５．１．４．２　如果车辆安装的自动变速器有空档，则应在试验条件为“脱开发动机”时，将变速器置于空档。

５．１．５　车辆位置和车轮抱死要求

每一项制动性能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均应处于５．１．１．４规定的试验道路的中央位置。制动时，车

轮不能超出试验道路，且制动过程中车轮不能抱死。

５．２　试验流程

如无特殊要求，应按表１规定的试验顺序进行。

表１　试验顺序

序号 试验项目 条目

１ 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附录Ａ．３．１

２ 同时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附录Ａ．３．２

３ 高速制动试验 附录Ａ．３．３

４ 湿式制动试验 附录Ａ．３．４

５ 驻车制动系统试验 附录Ａ．３．５

６ 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 附录Ｂ

７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部分失效试验 附录Ｃ

８ 助力制动系统失效试验 附录Ｄ

９ 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 附录Ｅ

１０ 衰退试验 附录Ａ．３．６

５．３　试验方法

５．３．１　制动试验见附录Ａ。

５．３．２　防抱死制动系统（若装有）试验见附录Ｂ。

５．３．３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若装有）部分失效试验见附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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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助力制动系统（若装有）失效试验见附录Ｄ。

５．３．５　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见附录Ｅ。

６　标准的实施

６．１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即可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新申请型式批准的

车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所有新申请型式批准和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

６．２　本标准条款４．３．２的实施过渡期：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对新申请型式批准的两轮摩托车实施，自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对所有新申请型式批准和已获得型式批准的两轮摩托车实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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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制动试验和性能要求

犃．１　总则

犃．１．１　技术要求

行车制动系统性能的判定涉及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制动距离和连续减速度三种方式，各项性能

的试验方法见Ａ．３。

犃．１．２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犕犉犇犇）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见式（Ａ．１）：

犱ｍ＝
犞
２

ｂ－犞
２

ｅ

２５．９２×（犛ｅ－犛ｂ）
……………………（Ａ．１）

　　式中：

犱ｍ———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ｍ／ｓ
２）；

犞ｂ———试验速度为犞１ 的８０％，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犞ｅ———试验速度为犞１ 的１０％，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ｂ———从犞１ 到犞ｂ之间经过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犛ｅ———从犞１ 到犞ｅ之间经过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犞１———驾驶员开始操纵制动控制器时的车辆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速度和距离测量仪器的准确度为１％，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也可通过其他方法来确定，此时其准

确度应在３％以内。

犃．１．３　制动距离（犛）

基于基本运动学公式，式（Ａ．２）所示：

犛＝０．１×犞＋（犡）×犞
２ ……………………（Ａ．２）

　　式中：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犞 ———车辆行驶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犡———根据不同试验确定的变量。

根据实际试验速度，计算修正后制动距离，修正公式如式（Ａ．３）所示：

犛ｓ＝０．１×犞ｓ＋（犛ａ－０．１×犞ａ）×犞
２

ｓ
／犞

２

ａ
……………………（Ａ．３）

　　式中：

犛ｓ———修正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犞ｓ———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ａ———实际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犞ａ———实际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注：此公式只在实际试验速度与规定试验速度差值在±５ｋｍ／ｈ以内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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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４　连续减速度（犪）

对于磨合试验、湿式制动试验和衰退试验的热衰退过程，应连续记录车辆从操纵制动控制器开始到

车辆完全停止这一制动过程中各时刻的瞬时减速度。

犃．２　试验准备

犃．２．１　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怠速转速应符合车辆技术文件的规定。

犃．２．２　轮胎气压

根据不同试验规定的负载条件，轮胎气压应调节到车辆技术文件规定的气压值。

犃．２．３　控制力的作用点及方向

犃．２．３．１　对于制动手把，手握力（犉）应作用在制动手把的前平面，且方向垂直于制动手把旋转时形成的

平面上的操纵杆支点到最远端的连线。手握力作用点应在制动手把最外端向内５０ｍｍ处，该作用点应

在制动操纵杆支点与最外端连线所形成的直线段上测量（见图Ａ．１）。

图犃．１　手握力作用点及方向示意图

犃．２．３．２　对于制动踏板，作用力应垂直作用于制动踏板中心。

犃．２．４　制动器温度

制动器温度的测量应尽量选取盘式制动器和鼓式制动器制动区域的中心位置，可以使用下列方法

之一来测量制动器的温度：

ａ）　附于制动盘和制动鼓表面的摩擦式热电偶；

ｂ）　嵌入摩擦材料的插塞式热电偶。

犃．２．５　磨合程序

犃．２．５．１　技术要求

性能试验前应对车辆的制动器进行磨合，磨合程序可以由制造厂完成。

犃．２．５．２　车辆状态

犃．２．５．２．１　轻负载状态。

犃．２．５．２．２　脱开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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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５．３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２．５．３．１　规定试验速度：

初始速度：５０ｋｍ／ｈ或０．８犞ｍａｘ中的较低值；

结束速度：５ｋｍ／ｈ～１０ｋｍ／ｈ。

犃．２．５．３．２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

犃．２．５．３．３　车辆减速度：

独立前制动系统：１．５ｍ／ｓ２～２．０ｍ／ｓ
２（Ｌ１ 与Ｌ２ 类）；

３．０ｍ／ｓ２～３．５ｍ／ｓ
２（Ｌ３ 与Ｌ４ 类）；

独立后制动系统：１．５ｍ／ｓ２～２．０ｍ／ｓ
２；

联动制动系统或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３．５ｍ／ｓ２～４．０ｍ／ｓ
２。

犃．２．５．３．４　制动次数：每套制动系统进行１００次。

犃．２．５．３．５　每次制动实施前，初始制动温度应不大于１００℃。

犃．２．５．３．６　第一次制动时，车辆加速至初始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直至车辆达到结束速度。再

次加速至初始速度并保持，当制动器温度达到初始制动温度规定范围时，再次按规定条件进行制动。重

复这一程序直至达到磨合次数的要求。磨合程序结束后，可以根据制造厂建议对制动器进行调节。

犃．３　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

犃．３．１　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犃．３．１．１　车辆状态

犃．３．１．１．１　适用于Ｌ１、Ｌ２、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犃．３．１．１．２　满载，装有联动制动系统和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车辆还应在轻负载状态下进行试验。

犃．３．１．１．３　脱开发动机。

犃．３．１．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１．２．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犃．３．１．２．２　规定试验速度：

４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中的较小值（Ｌ１ 与Ｌ２ 类）；

６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中的较小值（Ｌ３、Ｌ４ 与Ｌ５ 类）。

犃．３．１．２．３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

犃．３．１．２．４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２００Ｎ；

脚控制器：≤３５０Ｎ（Ｌ１、Ｌ２、Ｌ３ 与Ｌ４ 类）；

≤５００Ｎ（Ｌ５ 类）。

犃．３．１．２．５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６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犃．３．１．２．６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犃．３．１．３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１．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车辆的制动距离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要求如

表Ａ．１～表Ａ．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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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独立制动系统前轮制动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１１×犞
２

≥３．４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０８７×犞
２

≥４．４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１０５×犞
２

≥３．６

Ｌ５ 不适用 不适用

表犃．２　独立制动系统后轮制动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１３３×犞
２

≥２．９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１０５×犞
２

≥３．６

Ｌ５ 不适用 不适用

表犃．３　联动制动系统或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０８７×犞
２

≥４．４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０８７×犞
２

≥４．４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０７６×犞
２

≥５．１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０７１×犞
２

≥５．４

Ｌ５ 犛≤０．１×犞＋０．００７７×犞
２

≥５．０

表犃．４　应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Ｌ１～Ｌ５ 犛≤０．１×犞＋０．０１５４×犞
２

≥２．５

犃．３．２　同时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犃．３．２．１　车辆状态

犃．３．２．１．１　适用于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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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２．１．２　轻负载。

犃．３．２．１．３　脱开发动机。

犃．３．２．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２．２．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犃．３．２．２．２　规定试验速度：１０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中的较小值。

犃．３．２．２．３　制动系统实施：如果装有两套行车制动系统，则同时操纵两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如果

装有一套行车制动系统，则操纵一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

犃．３．２．２．４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２５０Ｎ；

脚控制器：≤４００Ｎ（Ｌ３ 与Ｌ４ 类）；

≤５００Ｎ（Ｌ５ 类）。

犃．３．２．２．５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６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犃．３．２．２．６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犃．３．２．３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２．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制动距离公式如式（Ａ．４）所示

犛≤０．００６０×犞
２ ……………………（Ａ．４）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犃．３．３　高速制动试验

犃．３．３．１　车辆状态

犃．３．３．１．１　适用于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且最高车速大于１２５ｋｍ／ｈ的车辆。

犃．３．３．１．２　轻负载。

犃．３．３．１．３　结合发动机，变速器置于最高档位。

犃．３．３．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３．２．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犃．３．３．２．２　规定试验速度：

０．８犞ｍａｘ（１２５ｋｍ／ｈ＜犞ｍａｘ＜２００ｋｍ／ｈ）或１６０ｋｍ／ｈ（犞ｍａｘ≥２００ｋｍ／ｈ）。

犃．３．３．２．３　制动系统实施：如果装有两套行车制动系统，则同时操纵两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如果

装有一套行车制动系统，则操纵一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

犃．３．３．２．４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２００Ｎ；

脚控制器：≤３５０Ｎ（Ｌ３ 与Ｌ４ 类）；

≤５００Ｎ（Ｌ５ 类）。

犃．３．３．２．５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６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犃．３．３．２．６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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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３．３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３．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５．８ｍ／ｓ
２，或

ｂ）　制动距离要求如式（Ａ．５）所示：

犛≤０．１×犞＋０．００６７×犞
２ ……………………（Ａ．５）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犃．３．４　湿式制动试验

犃．３．４．１　试验概述

犃．３．４．１．１　适用于Ｌ１、Ｌ２、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犃．３．４．１．２　不适用于驻车制动系统，除非驻车制动系统为应急制动系统。

犃．３．４．１．３　不适用于鼓式制动器或者全封闭的盘式制动器，除非其上有通风孔或检查孔。

犃．３．４．１．４　对每套制动系统，应连续进行下述两部分试验：

ａ）　按Ａ．３．１要求进行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作为基准试验；

ｂ）　在向制动器持续喷水的状态下，根据基准试验的试验参数测定制动器在湿态下的性能。

犃．３．４．１．５　试验车辆需安装可持续记录制动器控制力和车辆减速度的装置。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和

制动距离不适用于该项试验。

犃．３．４．２　车辆状态

犃．３．４．２．１　满载，装有联动制动系统和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车辆还应在轻负载状态下进行试验。

犃．３．４．２．２　脱开发动机。

犃．３．４．２．３　各制动器上均应安装淋水装置，安装要求如下：

ａ）　盘式制动器

试验装置应以１５Ｌ／ｈ的流量连续给各制动器喷水，水流应直接喷在旋转的制动盘上，图Ａ．２为安

装位置示意图。若制动盘上安装有护罩或护板，水流应在护罩或护板前４５°处直接喷向制动盘面。若

在规定位置无法安装淋水设备或规定位置与通气孔或类似装置重合，则应沿同一半径在规定位置前最

大９０°以内进行喷水。

ｂ）　带有观察孔或通风孔的鼓式制动器

水应均匀喷淋在鼓式制动器（即制动鼓盖和制动鼓）两侧，喷水流量为１５Ｌ／ｈ。喷嘴应位于制动鼓

外缘到轮毂中心距离的２／３处。喷嘴应安装在制动鼓盖上通气孔或检查孔边缘１５°范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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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犃．２　盘式制动器淋水装置示意图

犃．３．４．３　基准试验

犃．３．４．３．１　各制动系统按Ａ．３．１要求进行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调整控制器作用力，使

车辆以２．５ｍ／ｓ２～３．０ｍ／ｓ
２ 的减速度进行制动，并记录下列三个数值：

ａ）　车辆从８０％规定试验速度减速至１０％规定试验速度过程中的平均控制力；

ｂ）　制动开始后０．５ｓ～１．０ｓ间的平均减速度；

ｃ）　制动开始至车辆完全停止前０．５ｓ的最大减速度。

犃．３．４．３．２　进行三次基准试验，得到上述三项数值的平均值。

犃．３．４．４　湿态试验

犃．３．４．４．１　应在与基准试验相同的规定试验速度下进行，除了安装制动器喷水装置外，制动系统不得有

任何变动或调整。

犃．３．４．４．２　骑行５００ｍ之后，使用基准试验中得到的制动控制力平均值进行制动。

犃．３．４．４．３　测量制动开始后０．５ｓ～１．０ｓ内的平均减速度。

犃．３．４．４．４　测量制动开始至车辆完全停止前０．５ｓ的最大减速度。

４１

犌犅２００７３—２０１８



犃．３．４．５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４．４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按Ａ．３．４．４．３测得的平均减速度应不小于基准试验对应减速度平均值的６０％；

ｂ）　按Ａ．３．４．４．４测得的最大减速度应不大于基准试验对应减速度平均值的１２０％。

犃．３．５　驻车制动系统试验

犃．３．５．１　车辆状态

犃．３．５．１．１　适用于Ｌ２，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犃．３．５．１．２　满载。

犃．３．５．１．３　脱开发动机。

犃．３．５．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５．２．１　初始制动温度：≤１００℃。

犃．３．５．２．２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４００Ｎ；

脚控制器：≤５００Ｎ。

犃．３．５．２．３　将车辆沿坡道向上停驻，若车辆可以稳定在坡道上，则开始计时。

犃．３．５．２．４　将车辆沿坡道向下停驻，若车辆可以稳定在坡道上，则开始计时。

犃．３．５．３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５．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驻车制动系统可以维持车辆在上、下坡道上处于静止状态５ｍｉｎ。

犃．３．６　衰退试验

犃．３．６．１　试验概述

犃．３．６．１．１　适用于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犃．３．６．１．２　不适用于驻车制动系统和应急制动系统。

犃．３．６．１．３　对每套制动系统，应连续进行下述三部分试验：

ａ）　按Ａ．３．１要求进行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作为基准试验；

ｂ）　进行一系列重复制动的热衰退过程；

ｃ）　按Ａ．３．１要求进行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作为剩余性能试验，测定制动器在热

衰退过程之后的剩余性能。

犃．３．６．１．４　车辆在满载状态下进行全部试验。

犃．３．６．１．５　热衰退过程中，试验车辆需安装可持续记录制动器控制力和车辆减速度的装置。充分发出

的平均减速度和制动距离不适用于热衰退过程。基准试验和剩余制动性能试验应测量充分发出的平均

减速度或制动距离。

犃．３．６．２　基准试验

犃．３．６．２．１　车辆状态

脱开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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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６．２．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６．２．２．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犃．３．６．２．２．２　规定试验速度：６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中的较小值。

犃．３．６．２．２．３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

犃．３．６．２．２．４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２００Ｎ；

脚控制器：≤３５０Ｎ（Ｌ３ 与Ｌ４ 类）；

≤５００Ｎ（Ｌ５ 类）。

犃．３．６．２．２．５　加速车辆至规定试验速度，根据规定条件实施制动，记录使车辆达到表Ａ．１～表Ａ．４中车

辆类型所对应的规定制动性能的控制力。

犃．３．６．３　热衰退过程

犃．３．６．３．１　车辆状态

从规定试验速度至５０％规定试验速度，结合发动机，选择能够保证发动机转速高于制造厂规定怠

速转速的最高档。从５０％规定试验速度至车辆完全停止，脱开发动机。

犃．３．６．３．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犃．３．６．３．２．１　第一次制动前的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犃．３．６．３．２．２　规定试验速度：

独立前制动系统：１００ｋｍ／ｈ或０．７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独立后制动系统：８０ｋｍ／ｈ或０．７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联动制动系统或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１００ｋｍ／ｈ或０．７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犃．３．６．３．２．３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

犃．３．６．３．２．４　制动控制力：

ａ）　第一次制动：施加恒定的控制力，使车辆在８０％规定试验速度减速至１０％规定试验速度过程

中的减速度达到３．０ｍ／ｓ２～３．５ｍ／ｓ
２。如果车辆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则应达到表Ａ．１～表Ａ．４

中车辆类型所对应的规定减速度；

ｂ）　其余重复的制动过程：使用与第一次制动时相同的控制力，连续制动１０次，两次相邻制动之间

的距离为１０００ｍ。

犃．３．６．３．２．５　每次制动停车后，应立刻以最大加速度使车辆达到规定试验速度，并保持该速度至下一次

制动的开始。

犃．３．６．４　剩余性能试验

完成热衰退过程后，在１ｍｉｎ内该制动系统按基准试验的条件进行一次单独的制动，所用控制力应

小于等于基准试验所用控制力。

犃．３．６．５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Ａ．３．６．４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基准试验中获得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６０％，或

ｂ）　制动距离要求如式（Ａ．６）所示

犛２ ≤１．６７×犛１－０．６７×０．１×犞 ……………………（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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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１ ———Ａ．３．６．２基准试验获得的修正后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犛２ ———Ａ．３．６．４剩余性能试验获得的修正后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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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和性能要求

犅．１　试验概述

犅．１．１　本试验用于确认装有防抱死制动系统的制动性能，以及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制动

性能。

犅．１．２　适用于安装有防抱死制动系统的Ｌ１ 和Ｌ３ 类车辆。

犅．１．３　防抱死制动系统的工作不得受到电磁场的干扰。

犅．１．４　在不影响车辆稳定性的前提下，即驾驶员不需松开控制器或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时，允许出现

车轮抱死的情况。

犅．１．５　整个试验包含下列多个独立的试验（表Ｂ．１），这些试验可以按照任意顺序进行：

表犅．１　防抱死制动系统性能试验项目

防抱死制动系统试验项目 对应章条

高摩擦系数路面制动试验———在５．１．１．１规定的高摩擦系数路面进行 Ｂ．３

低摩擦系数路面制动试验———在５．１．１．２规定的低摩擦系数路面进行 Ｂ．４

在高、低两种摩擦系数路面上的车轮抱死检查 Ｂ．５

由高至低摩擦系数路面过渡时的车轮抱死检查 Ｂ．６

由低至高摩擦系数路面过渡时的车轮抱死检查 Ｂ．７

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制动性能 Ｂ．８

犅．２　车辆状态

犅．２．１　轻负载状态。

犅．２．２　脱开发动机。

犅．３　高摩擦系数路面制动试验

犅．３．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犅．３．１．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犅．３．１．２　规定试验速度：６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犅．３．１．３　制动系统实施：如果装有两套行车制动系统，则同时操纵两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如果装

有一套行车制动系统，则操纵一套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

犅．３．１．４　制动控制力：应施加足够的控制力，保证每次制动过程中防抱死制动系统处于全循环状态，直

到车速降至１０ｋｍ／ｈ以下。

犅．３．１．５　如果某一车轮未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则作用在该车轮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上的控制力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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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该车轮抱死所需的控制力。

犅．３．１．６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６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犅．３．１．７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犅．３．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３．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车轮没有出现抱死现象，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

ｂ）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６．１７ｍ／ｓ
２，或

ｃ）　制动距离要求如式（Ｂ．１）：

犛≤０．００６３×犞
２ ……………………（Ｂ．１）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犅．４　低摩擦系数路面制动试验

犅．４．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按Ｂ．３．１的要求在低摩擦系数路面进行试验。

犅．４．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４．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车轮没有出现抱死现象，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

ｂ）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６．８７×犘 ｍ／ｓ
２，或

ｃ）　制动距离要求如式（Ｂ．２）所示：

犛≤０．００５６×犞
２／犘 ……………………（Ｂ．２）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犘———峰值制动力系数。

犅．５　在高、低两种摩擦系数路面上的车轮抱死检查

犅．５．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犅．５．１．１　试验道路：高摩擦系数路面和低摩擦系数路面。

犅．５．１．２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犅．５．１．３　规定试验速度：

高摩擦系数路面为８０ｋｍ／ｈ或０．８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低摩擦系数路面为６０ｋｍ／ｈ或０．８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犅．５．１．４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若全部车轮均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还应进

行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同时实施。

犅．５．１．５　制动控制力：应施加足够的控制力，保证每次制动过程中防抱死制动系统处于全循环状态，直

到车速降至１０ｋｍ／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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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１．６　制动效率：制动控制器作用力应在０．１ｓ～０．５ｓ内起作用。

犅．５．１．７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３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犅．５．１．８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犅．５．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５．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车轮没有出现抱死现象，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

犅．６　由高至低摩擦系数路面过渡时的车轮抱死检查

犅．６．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犅．６．１．１　试验道路：高摩擦系数试验路面紧接低摩擦系数试验路面。

犅．６．１．２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犅．６．１．３　通过速度：车辆到达两种摩擦系数路面连接点时的通过速度为５０ｋｍ／ｈ或０．５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犅．６．１．４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若所有车轮均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还应进

行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同时实施。

犅．６．１．５　制动控制力：应施加足够的控制力，保证每次制动过程中防抱死制动系统处于全循环状态，直

到车速降至１０ｋｍ／ｈ以下。

犅．６．１．６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３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犅．６．１．７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适当速度，在两种摩擦系数路面连接点前实施制动。

犅．６．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６．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车轮没有出现抱死现象，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

犅．７　由低至高摩擦系数路面过渡时的车轮抱死检查

犅．７．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犅．７．１．１　试验道路：低摩擦系数试验路面紧接ＰＢＣ不小于０．８的高摩擦系数试验路面。

犅．７．１．２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犅．７．１．３　通过速度：车辆到达两种摩擦系数路面连接点时的通过速度为５０ｋｍ／ｈ或０．５犞ｍａｘ的较小值。

犅．７．１．４　制动系统实施：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分别实施；若所有车轮均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还应进

行各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同时实施。

犅．７．１．５　制动控制力：应施加足够的控制力，保证每次制动过程中防抱死制动系统处于全循环状态，直

到车速降至１０ｋｍ／ｈ以下。

犅．７．１．６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３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犅．７．１．７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适当速度，在两种摩擦系数路面连接点前实施制动。

犅．７．１．８　记录车辆的连续减速度。

犅．７．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７．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车轮没有出现抱死现象，车轮未偏出试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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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车辆后轮到达两种摩擦系数路面连接点后１ｓ内，车辆的减速度应增加。

犅．８　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制动性能

犅．８．１　试验条件及程序

在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的情况下，按 Ａ．３．１要求进行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

试验。

犅．８．２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Ｂ．８．１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应符合４．５警示灯的要求；

ｂ）　车辆制动距离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最小性能要求如表Ｂ．２所示：

表犅．２　防抱死制动系统出现电气故障后的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１３３×犞
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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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部分失效试验和性能要求

犆．１　试验概述

犆．１．１　本试验用于确认当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一个液压子系统出现泄漏故障时，剩余子系统的

性能。

犆．１．２　适用于装有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的Ｌ３、Ｌ４ 和Ｌ５ 类车辆。

犆．２　车辆状态

犆．２．１　轻负载。

犆．２．２　脱开发动机。

犆．３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犆．３．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犆．３．２　规定试验速度：５０ｋｍ／ｈ和１００ｋｍ／ｈ（如果０．８犞ｍａｘ低于１００ｋｍ／ｈ，则速度取为０．８犞ｍａｘ）。

犆．３．３　制动控制力：

手控制器≤２５０Ｎ；

脚控制器≤４００Ｎ。

犆．３．４　制动次数：最多制动６次，有１次满足性能要求即可。

犆．３．５　调整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使其任意一套子系统完全失效。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

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犆．３．６　各子系统均需进行试验。

犆．４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Ｃ．３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下：

ａ）　应符合４．５警示灯的要求；

ｂ）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ＭＦＤＤ≥３．３ｍ／ｓ
２，或

ｃ）　制动距离要求如式（Ｃ．１）所示

犛≤０．１×犞＋０．０１１７×犞
２ ……………………（Ｃ．１）

式中：

犞 ———规定试验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犛———制动距离，单位为米（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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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助力制动系统失效试验和性能要求

犇．１　试验概述

犇．１．１　本试验用于确认辅助动力失效后的行车制动系统性能。

犇．１．２　不适用于装有另外一套独立的行车制动系统的车辆。

犇．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在行车制动系统辅助动力失效的情况下，根据Ａ．３．１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的要求

对各行车制动系统进行试验。

犇．３　性能要求

犇．３．１　当车辆按照Ｄ．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表Ｄ．１所示：

表犇．１　助力制动系统失效试验的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独立行车制动系统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１３３×犞
２

≥２．９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１０５×犞
２

≥３．６

联动制动系统或多回路行车制动系统

Ｌ１～Ｌ５ 犛≤０．１×犞＋０．０１５４×犞
２

≥２．５

犇．３．２　如果车辆的助力制动系统可以由多个控制器操纵，则单独操纵每个控制器时，均应满足Ｄ．３．１

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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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和性能要求

犈．１　试验概述

犈．１．１　本试验用于确认传能装置失效后的行车制动系统性能。传能装置的失效由制动软管或制动拉

索的故障造成。

犈．１．２　仅适用于车辆装有联动制动系统，且不同的行车制动系统共用液压或机械传能装置。

犈．２　试验条件及程序

犈．２．１　调整制动系统，使制动系统中共用部分完全失效。

犈．２．２　车辆在满载状态下，只操纵未受到失效影响的控制器，根据Ａ．３．１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

制动试验的要求进行试验。

犈．２．３　试验条件参照Ａ．３．１．１．３、Ａ．３．１．２．１、Ａ．３．１．２．２、Ａ．３．１．２．４、Ａ．３．１．２．５进行。

犈．３　性能要求

当车辆按照Ｅ．２的要求进行试验时，性能要求如表Ｅ．１所示：

表犈．１　联动制动系统失效试验的性能要求

车辆分类
制动距离犛

ｍ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 ＭＦＤＤ

ｍ／ｓ２

前轮制动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１１×犞
２

≥３．４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０８７×犞
２

≥４．４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１０５×犞
２

≥３．６

Ｌ５ 犛≤０．１×犞＋０．０１１７×犞
２

≥３．３

后轮制动

Ｌ１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２ 犛≤０．１×犞＋０．０１４３×犞
２

≥２．７

Ｌ３ 犛≤０．１×犞＋０．０１３３×犞
２

≥２．９

Ｌ４ 犛≤０．１×犞＋０．０１０５×犞
２

≥３．６

Ｌ５ 犛≤０．１×犞＋０．０１１７×犞
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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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峰值制动力系数的确定

犉．１　峰值制动力系数的试验方法一

犉．１．１　试验概述

犉．１．１．１　本试验方法用于确认试验路面的峰值制动力系数。

犉．１．１．２　适用于Ｌ１ 和Ｌ３ 类车辆。

犉．１．１．３　为了确定车辆的最大制动速率，可以通过改变制动控制力进行一系列制动试验来找到所有车

轮同时制动至抱死之前的临界点。

犉．１．１．４　车辆的最大制动速率为该系列试验结果中的最大值。

犉．１．１．５　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为车辆的最大制动速率，计算如式（Ｆ．１）所示：

ＰＢＣ＝
０．５６６

狋
……………………（Ｆ．１）

　　式中：

狋———车速由４０ｋｍ／ｈ降到２０ｋｍ／ｈ时所测定的时间，单位为秒（ｓ）。

如果车速达不到５０ｋｍ／ｈ，应以车速从０．８犞ｍａｘ降到（０．８犞ｍａｘ－２０）时所测定的时间来确定制动

速率。

犉．１．１．６　峰值制动力系数（ＰＢＣ）的试验结果圆整至２位小数。

犉．１．２　车辆状态

犉．１．２．１　车速在４０ｋｍ／ｈ～２０ｋｍ／ｈ时，防抱死制动系统应不起作用。

犉．１．２．２　轻负载。

犉．１．２．３　脱开发动机。

犉．１．３　试验条件及流程

犉．１．３．１　初始制动温度：≥５５℃且≤１００℃。

犉．１．３．２　规定试验速度：６０ｋｍ／ｈ或０．９犞ｍａｘ中的较小值。

犉．１．３．３　制动系统实施：

ａ）　同时操纵所有行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或者操纵一套能够作用在所有车轮上制动器的独立行

车制动系统的控制器。

ｂ）　对于装有独立行车制动系统控制器的车辆，若某一车轮无法达到最大减速度，应可以调整制

动系统以使其达到最大制动速率。

犉．１．３．４　制动控制力：应能使车辆达到最大制动速率，且制动期间控制力保持恒定。

犉．１．３．５　制动次数：直至车辆获得最大制动速率。

犉．１．３．６　每一次制动，车辆加速至规定试验速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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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２　峰值制动力系数的试验方法二

犉．２．１　范围

犉．２．１．１　本试验规定了采用Ｅ１１３６规定的标准的基准试验轮胎来测定铺装路面峰值制动系数的试验

方法。规定了独立于路面条件的峰值制动系数的一般试验规程和限制条件。路面条件由使用者在试验

时确定和控制。规定了试验和试验路面条件的文件编写程序及细节。试验测定的数值为试验时的峰值

制动系数，不一定是最大值或固定值。

犉．２．１．２　本试验采用制动试验轮胎在试验跑道上测得的数据表征峰值制动力。该试验轮胎应在规定车

速下装载名义垂直载荷，轮胎主平面应平行于移动方向且与路面垂直。

犉．２．１．３　采用本方法规定的试验规程所测得的制动力系数并不一定与采用其他路面系数测定方法所获

取的值相一致或直接相关。

犉．２．１．４　以英制单位的数值为基准。括号中的数值为换算后的国际标准单位数值，该数值只用于提供

相关信息，并不作为基准。

犉．２．１．５　本标准无意强调与其相关的所有安全问题。使用者有义务在使用本标准前了解、制定适合的

安全和健康操作规范并确定法规的使用范围。

犉．２．２　参考文献

ＡＳＴＭＥ２７４　采用原尺寸轮胎进行铺装路面滑动阻力测定的标准试验方法（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Ｓｋｉ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Ｔｉｒｅ）

ＡＳＴＭＥ５５６　采用校准平台校准车轮里和扭矩传感器的标准试验方法（用户版）［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ａＷｈｅｅｌＦｏｒｃｅｏｒＴｏｒ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Ｕｓｉｎｇ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ＵｓｅｒＬｅｖｅｌ）］

ＡＳＴＭＥ８６７　与车辆路面系统有关的术语（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Ｖｅｈｉｃｌｅ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ＴＭＥ１１３６标准的子午线基准试验轮胎的标准技术要求（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Ｒａｄｉ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ｓｔＴｉｒｅ）

ＡＳＴＭＦ３７７　试验轮胎测量装置制动力／牵引力校准的标准操作（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

ｋｉｎｇ／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ｉｒｅｓ）

ＡＳＴＭＦ４０８　用拖挂车朝正前方制动时潮湿牵引用轮胎的试验方法（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ｉｒｅｓｆｏｒ

Ｗｅ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ｈｅａｄＢｒａｋ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ＴｏｗｅｄＴｒａｉｌｅｒ）

ＡＳＴＭＦ４５７　装有模拟或数字仪器的测速轮上速率及距离校准的方法（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ｆｔｈＷｈｅｅｌ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ｏｇ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犉．２．３　术语

犉．２．３．１　定义

ＡＳＴＭＥ８６７和ＡＳＴＭＦ４０８规定的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线性调频试验　犮犺犻狉狆狋犲狊狋

渐进增加制动力矩作用使产生的纵向制动力达到最大值（发生在车轮抱死前），然后解除制动以防

止车轮抱死（轮胎滑移）。

犉．２．３．２　条款描述

犉．２．３．２．１　制动力系数，轮胎———制动力与垂直载荷的比值。

犉．２．３．２．２　制动力系数，轮胎，峰值———如Ｆ．２．１２．２定义的，渐进增加制动力矩，在车轮抱死前的轮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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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数最大值。

犉．２．３．２．３　制动力系数，轮胎，滑移———车轮抱死时的轮胎制动力系数。

犉．２．３．２．４　制动力，轮胎———施加制动扭矩产生的负纵向力。

犉．２．３．２．５　制动扭矩———反向于车轮扭矩。

犉．２．３．２．６　纵向力，轮胎（犉狓）———轮胎力的狓向分力

犉．２．３．２．７　轮胎坐标系———轮胎与地面的接触点为轮胎坐标系的原点。犡 轴为轮胎平面与地面的交

线，且指向滚动方向。犣轴垂直于路面指向下方。犢 轴在路面上，其方向应使坐标系正交并满足右手定

则（见ＡＳＴＭＦ４０８）。

犉．２．３．２．８　轮胎力———地面对轮胎的外力。

犉．２．３．２．９　扭矩轮（犜）———车辆对于车轮旋转轴施加给轮胎的外部扭矩。驱动扭矩是正向车轮扭矩，

制动扭矩是反向车轮扭矩。

犉．２．３．２．１０　垂直载荷（犉狕）———轮胎与地面间作用力的垂直向下分力。

犉．２．４　试验方法摘要

犉．２．４．１　试验方法采用在试验挂车上安装标准的基准试验轮胎的方法。试验挂车应装有传感器、试验

设备和试验轮胎制动驱动控制装置。挂车试验设备见Ｆ．２．６．５规定。

犉．２．４．２　试验设备通常加速至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的试验速度。在车轮发生抱死以前，渐进作用制动器

直至制动力矩足以产生最大制动力。借助适当的测量仪器和数据采集装置来记录纵向力、垂直载荷和

车速。

犉．２．４．３　路面峰值制动系数根据制动力矩逐渐增加时，制动力在车轮抱死之前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与该

瞬间的垂直载荷之比确定。

犉．２．５　意义和用途

犉．２．５．１　受路面材质、粘合物、用途、环境暴露以及路面状态（如湿态或干态）等多种因素影响，铺装路面

具有多种不同的牵引特性。

犉．２．５．２　测定值为乘用车在使用者规定的路面状态下、使用普通类型的轮胎在规定路面上的峰值制动

系数。路面状态应包括用于淋湿路面的水深和外部喷水方法的类型。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影响试验

结果。

犉．２．６　仪器设备

犉．２．６．１　牵引车辆

即使以最大制动力作用时，车辆应能维持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０．５ｍｐｈ（０．８ｋｍ／ｈ）的试验速度。

犉．２．６．２　试验挂车

犉．２．６．２．１　试验车轮应装有能够产生足够的制动力矩以使制动试验车轮的纵向力在规定条件下达到最

大值的制动系统。

犉．２．６．２．２　在静态和动态两种试验条件下，挂车车轮的悬架能在最大垂直悬架位移范围内，使试验车轮

的前束角和外倾角保持在±０．０５°以内。

犉．２．６．２．３　应能够控制制动作用的速度，使从开始制动至达到峰值纵向力的时间间隔为０．３ｓ～０．５ｓ。

犉．２．６．３　垂直载荷

挂车的设计应能保证给试验车轮施加１０３１±１５ｌｂｆ（４５８６±６７Ｎ）的静态载荷，对脱开的挂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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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连接点处产生大小为１００ｌｂｆ～２００ｌｂｆ（４４５Ｎ～８９０Ｎ）的向下静态载荷。

犉．２．６．４　轮胎和轮辋

犉．２．６．４．１　试验轮胎应为符合Ｅ１１３６规定的标准的基准试验轮胎，使用轮辋尺寸为１４×６ｉｎ。

犉．２．６．４．２　当试验导致轮胎磨损或损坏或轮胎磨损影响试验结果时，应停止继续使用该轮胎。

犉．２．６．５　仪器要求

犉．２．６．５．１　试验系统的一般要求

当环境温度处于４０～１００（４℃～３８℃）之间时，测量仪器应能符合以下要求：

ａ）　精度

系统整体精度应满足当作用力从２００ｌｂｆ（８９０Ｎ）增加至最大范围时，精度为作用力的±１．５％。例

如，当作用力为２００ｌｂｆ（８９０Ｎ）时，系统输出校准的作用力应在±３ｌｂｆ（±１３Ｎ）内。

ｂ）　防护

系统的暴露部分应能适应１００％的相对湿度（下雨或喷水）和道路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污物、冲击、振

动以及其他所有不利条件。

ｃ）　制动力

制动力测量传感器应测量由制动作用在轮胎和铺装路面接触面所产生的纵向反力，测量范围应在

０ｌｂｆ～２０００ｌｂｆ（０ｋＮ～８．９ｋＮ）之间。轮胎力测量传感器应能在惯性作用最小的情况下测定轮胎路

面接触面的力。建议输出直接与作用力成比例，迟滞作用小于作用载荷的１％，在作用载荷不超过最大

期望载荷的情况下非线性度应小于作用载荷的１％，对任何期望横轴载荷或扭矩载荷的敏感度都小于

作用载荷的１％。力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应使其在最大期望载荷下对测量平面的转角小于１°。

ｄ）　垂直载荷

传感器应在制动作用期间测量试验车轮上的垂直载荷。传感器技术要求同Ｆ．２．６．５．１ｃ）的规定。

注：若其他传感器系统可以证明与力测量传感器系统相关的整体精度相同，也可用于测定峰值制动系数。

ｅ）　车辆速度传感器

五轮仪或空转轮耦合转速表所能提供的速度分辨率和精度应为指示车速的±１．５％或±０．５ｍｐｈ

（±０．８ｋｍ／ｈ），取较大值。输出的结果同时予以记录，驾驶员应能直接查看输出。五轮仪系统应符合

Ｆ４５７的规定。

ｆ）　信号处理和数据记录

所有信号处理和数据记录设备的输出均为线性并且数据读取分辨率满足Ｆ．２．６．５．１ａ）的要求。

ｇ）　信号校准

所有应变仪传感器都应装备并联校准电阻或能够在试验序列前后连接的类似装置。校准信号至少

应为额定垂直载荷的５０％并予以记录。

ｈ）　数据获取

应安装数字化数据获取系统，分别将制动力、垂直载荷和车速模拟输出进行数字化。从未过滤的模

拟信号的每个通道中，以每秒１００个样本的速度对应数字化的制动力、垂直载荷和试验车轮速度输入信

号进行取样（尽可能接近同时取样从而将相位变化最小化）。由于车速是稳定信号，必要时可通过模拟

过滤去掉噪音（干扰信号）。

注：经验表明，以每秒１００个样本的速度对未过滤模拟数据进行取样可以恰当的显示显著频率。对含有频率超过

５０Ｈｚ的任何明显频率或其他类型的模拟数据进行数字化时应小心处理，以防止出现假频。

犉．２．７　危害

除法律和法规规定外，应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保证操作人员和其他交通使用者的安全。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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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洒水导致路面结冰的情况时，不应进行试验。

犉．２．８　试验轮胎准备

犉．２．８．１　修剪试验轮胎，去除浇注空气入口所导致的胎面毛刺或模具连接处的飞边。

犉．２．８．２　轮胎存放地点应确保所有轮胎试验以前处于相同的环境温度中，应避免阳光照射以防温度

过高。

犉．２．８．３　采用传统安装方法，将试验轮胎安装到轮胎和轮辋协会（ＴＲＡ）建议的轮辋上（见Ｆ．２．６．４）。

犉．２．８．４　实验前，检查环境温度下（冷态）试验轮胎的规定充气压力。试验轮胎气压应为３５ｐｓｉ±０．５ｐｓｉ

（２４１ｋＰａ±３ｋＰａ）。

犉．２．９　车辆速度校准

选择长度适合的平直路面，试验挂车加载至规定操作重量，试验车辆将车速稳定在试验车速通过该

路面，测取试验车辆驶过该路面的时间，以校准试验车辆速度指示器。在各试验速度点至少进行三次行

驶，记录校准过程中的速度变化值。允许使用其他等效的方法。五轮仪的校准方法见ＡＳＴＭＦ４５７。

犉．２．１０　调节

犉．２．１０．１　预试验轮胎处理

犉．２．１０．１．１　在试验之前，对所有试验轮胎进行预处理。每次实际试验测定前应进行一次预处理。推荐

进行预处理以防止新胎打磨效应对峰值制动系数的影响，使瞬态制动性能产生的试验偏差最小化。

犉．２．１０．１．２　应在干燥水平路面上进行预处理，在试验载荷下以２０ｍｐｈ（３２ｋｍ／ｈ）的速度对每个轮胎进

行１０次线性调频试验。

犉．２．１０．２　一般试验条件

犉．２．１０．２．１　试验路面应无松散物或堆积异物。

犉．２．１０．２．２　当风力条件影响试验重复性时，不要在湿路面上试验。试验结果可能受风速、风向以及二

者综合影响。其程度受水深、加水方式和路面防风措施的影响。

犉．２．１１　程序

犉．２．１１．１　出于稳定性考虑，对电子试验装备进行暖机。

犉．２．１１．２　将标准的基准试验轮胎安装在试验挂车的试验位置。如采用两轮挂车，为使车轴水平及制动

扭矩作用下的挂车横摆最小化，可在相反的一侧安装一个具有类似负荷半径及较高侧偏特性的轮胎。

犉．２．１１．３　检查试验轮胎负荷，并调整至规定试验载荷（见Ｆ．２．６．３）。

犉．２．１１．４　在试验即将开始前，检查试验轮胎的规定充气压力（见Ｆ．２．８．４）。

犉．２．１１．５　当在外部淋湿的试验路面上试验时，最好使挂车试验车轮偏离牵引车辆车轮１２ｉｎ～１６ｉｎ

（３０５ｍｍ～４０６ｍｍ），以防止牵引车的车轮在试验车轮前形成印迹。

犉．２．１１．６　记录轮胎识别代号和其他数据，包括日期、时间、环境温度、试验路面温度、轮胎硬度值、试验

路面类型和水深（如采取外部淋湿路面）。采用合适的装置（如高速可调的探针装置）测定水深。

犉．２．１１．７　应在试验前、后或为确保数据有效性记录校正电信号。

犉．２．１１．８　对首次在跑道上进行试验的轮胎，应按Ｆ．２．１０．１进行预处理。

犉．２．１１．９　在要求的试验速度下进行试验。进行峰值制动系数测定，推荐使用线性调频试验方法进行试

验，以将轮胎滑移对轮胎造成的损害将至最低。

犉．２．１１．１０　使用试验系统，以规定试验速度平均分布进行至少８次峰值制动系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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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２．１１．１１　通常，应对试验车辆所采用的两条车轮轨迹中每一条的中心位置进行测定。在报告数据时

记录与跑道和车轮轨迹有关的具体细节。

犉．２．１１．１２　试验速度要求

ａ）　标准试验速度为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试验通常应在该车速下进行。若试验地区的法律规定最

高车速低于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试验可以在较低的车速下进行。若试验地区的法律规定车速

远远大于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时，试验可以在普遍的行驶车速下进行。但是建议在相同地点进

行４０ｍｐｈ（６４ｋｍ／ｈ）试验速度的附加试验。试验速度误差为规定试验速度的±１ｍｐｈ

（±１．５ｋｍ／ｈ）。

ｂ）　应记录获得峰值制动系数瞬间的试验速度，可以在峰值制动系数后的括号内标明实际试验速

度，单位为ｍｐｈ。例如０．５０（５０），说明峰值制动力系数是在５０ｍｐｈ（８０ｋｍ／ｈ）时获得的。

犉．２．１２　计算

犉．２．１２．１　数据约简

犉．２．１２．１．１　用五点平移法对数字化的制动力、垂直载荷和车速输入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过滤。

犉．２．１２．１．２　数字化过滤方法———计算第一组、５个数字化数据点的平均值。去掉第１个数据点，增加

第６个数据点，然后计算这５个点的平均值。对其余的所有数据点重复该过程。根据所有上述数字化

的输入模拟信号分别计算该结果。下面用一个通道的计算来说明该方法。

（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３＋ｐｔ４＋ｐｔ５）／５＝ＰＴ１

（ｐｔ２＋ｐｔ３＋ｐｔ４＋ｐｔ５＋ｐｔ６）／５＝ＰＴ２

（ｐｔ３＋ｐｔ４＋ｐｔ５＋ｐｔ６＋ｐｔ７）／５＝ＰＴ３

然后规定用一组新的数据点（用大写字母表示）来表示每个通道过滤后的数据（ｐｔ狓 平均值＝

ＰＴ狔）

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３，等———制动力

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３，等———垂直力

犉．２．１２．２　测定和计算峰值制动系数

犉．２．１２．２．１　应测定每次行驶（制动作用）的峰值制动系数。

犉．２．１２．２．２　使用数字化过滤的数据（ＰＴ１，ＰＴ２，ＰＴ３，等），扫描纵向通道并确定车轮抱死前的最高绝

对滤波值（ＰＴ狔）。利用和其前（ＰＴｙ－１）、后（ＰＴｙ＋１）紧挨的一个滤波点来计算平均峰值制动力值。这三

个点的平均值就是本次试验得到的峰值制动力值。

犉．２．１２．２．３　按Ｆ．２．１２．２．２的方法，根据各自的数字化过滤数据，确定与制动力最高绝对值相对应的垂

直载荷。用这个对应垂直载荷及其前、后紧挨的一个数据点来计算平均垂直载荷值。这三个点的平均

值即为与该次试验平均峰值制动力对应的垂直载荷值。

犉．２．１２．２．４　用三点平均峰值制动力除以三点平均垂直载荷计算峰值制动系数。峰值制动系数报告应

精确至两位小数。

犉．２．１２．３　偏差计算

对每次试验（见Ｆ．２．１１．１０），按各次测定的结果计算峰值制动系数的平均偏差和标准偏差。

犉．２．１３　报告

犉．２．１３．１　每个试验区段的场地报告应包括：

ａ）　所采用的试验规程识别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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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试验区段的识别代号和位置；

ｃ）　日期和时间；

ｄ）　天气条件；

ｅ）　试验通道和车轮轨迹；

ｆ）　每次试验的试验速度；

ｇ）　每次试验的峰值制动系数；

ｈ）　使用湿路面时的水深；

ｉ）　环境和路面温度。

犉．２．１３．２　总报告应包括每个试验区段内与研究变量或变量组合相关的下列信息：

ａ）　试验区段的位置和识别代号；

ｂ）　车道数量和分隔带位置；

ｃ）　坡度和分布；

ｄ）　铺装类型，路面行车道、条件和聚合类型（专用行车道，如适用）的混合设计；

ｅ）　路龄；

ｆ）　平均日交通量；

ｇ）　限速；

ｈ）　试验日期和时间；

ｉ）　天气条件；

ｊ）　试验通道和车轮轨迹；

ｋ）　环境温度和路面温度；

ｌ）　试验区段的平均、高、低峰值制动系数和试验速度。（如果报告中的数据未被用于计算平均峰

值制动系数，需说明原因）。

犉．２．１４　精度和偏差

犉．２．１４．１　精度

没有数据支持对本试验方法的精度做出规定。当有可用数据时，将增加精度说明。

犉．２．１４．２　偏差

没有可用的标准或参考对试验结果进行比较。试验的作用是采用相同轮胎对不同路面进行对比。

在外部参考以评价准确性的情况下，该试验方法得到的结果足以进行该类比较。应注意的是，摩擦特性

受环境条件、使用、路龄和路面污染等很多可变因素的影响。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发生明显变化都会

改变测量值。

犉．２．１５　轮胎的使用和操作要求

当试验导致轮胎发生异常磨损或损坏或轮胎的磨损和使用影响试验结果时，应停止继续使用该

轮胎。

注：制动力等试验结果测量可能受轮胎花纹深度、硬度以及两者综合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水膜厚度、铺装参数、

试验速度、轮胎老化和磨合（预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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